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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发布
高森林火险橙色警报（1024期）的通知
内蒙古、黑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及西藏省（区）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10月下旬以来，内蒙古东部、东北大部、华南、江淮、黄淮、江汉、江南中部和东部、西南西部和东北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少；其中，内蒙古中东部、黑龙江西北部、江苏北部、安徽西北部、福建西北部、江西、山东、湖南、广西大部、河南东部、湖北中东部、广东中西部、贵州东部及西藏东部地区偏少5成以上；江淮大部、华南南部、广西大部、内蒙古东北部、黑龙江西北部旱情持续发展，局部地区有中到重旱。另据我办同期监测，内蒙古、黑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等省（区）相继发现热点，并有多起反馈为林火。综合分析气象、林区物候、林火监测等因素，预计未来一周，内蒙古中东部、黑龙江西北部、江苏北部、安徽西北部、福建西北部、江西、山东、湖南、广西大部、河南东部、湖北中东部、广东北部和西南部、贵州南部、云南西部和东北部、西藏东部仍无明显降水，天气较为干燥，旱情维持或发展，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高度危险，森林防火形势极为严峻，特向上述地区发布高森林火险橙色警报。
请你们高度重视，严格落实各项责任制，采取得力措施，严格控制野外火源，坚决消除火灾隐患。要加强检查、监督，确保各项高火险应急响应措施落到实处。要加强火情预警监测和调度值班工作，组织森林消防队伍靠前驻防、集中待命，做好各项防扑火准备工作。对发生的森林火灾，要立即启动预案，调集足够兵力进行扑救，坚决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，确保不出大的问题。
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
二○一○年十一月五日

抄送：内蒙古、黑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及西藏省（区）人民政府办公厅，森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、副总指挥，东北航空护林中心、西南航空护林总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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